附件4：
保密承诺函

致：四川重向教育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
鉴于我方拟参与四川重向教育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向教育公司”）破产清算案共益债投资人招募，将接触重向教育公司的相关保密信息，为保护披露方的商业利益，我方特作保密承诺如下：
1. 保密信息
1.1保密信息的范围
本承诺中的保密信息是指贵方向我方、我方代理人或顾问提供的，有关贵方或重向教育公司的尚未对外公开披露的有关信息（以下简称“保密信息”）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保密信息：
1.1.1洽谈过程中获得的信息，我方在合作洽谈及业务开展过程中所获知的相关保密信息；
1.1.2尽职调査过程中获得的信息，我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所获知的重向教育公司资产、负债等有关保密信息；
1.1.3交易信息，与项目进展、签署、执行过程中形成的交易结构、交易模式、交易文件相关的法律、商务信息；
1.1.4其他保密信息，我方获得的其他与重向教育公司相关的保密信息。
1.2保密信息载体
保密信息载体是指记录、传递保密信息的无形介质和储存保密信息的有形物品，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文件、电子文档、磁盘、CD、电子信息数据等。
1.3复制件
复制件是指保密信息或保密信息载体的复制，包括任何文件、电子文档、注释、摘要、分析，或以任何其他方法再现的保密信息。
2. 非保密信息
下述各项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：
2.1已公开发表或非因我方违约，已为公众知悉的保密信息；
2.2贵方书面同意公开的保密信息；
2.3我方从第三方处合法、正当地取得的保密信息，且根据我方所知该第三方对该等保密信息不承担保密义务；
2.4在贵方向我方披露保密信息以前，我方已通过合法渠道获知的保密信息。
3. 保密信息所有权
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归重向教育公司或贵方所有，我方不享有上述保密信息的所有权、排他独占使用权、再许可使用权。
4.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范围
我方承诺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为我方直接参与该项目的相关人员、我方为该项目聘请的相应专业顾问（如有）及协助我方完成交易的其他相关方（如有），我方承诺已与前述人员签署保密协议，要求其承担本承诺函约定的保密义务，我方承诺对前述人员违反保密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。
5.保密义务及期限
5.1釆取必要的保密措施的义务
我方承诺将釆取合理保密措施，妥善保管保密信息。
5.2对外披露的许可义务
未经贵方的书面许可，我方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披露给任何第4条人员范围之外的第三方，或许可任何该第三方使用上述保密信息。
5.3保密期限
自本保密承诺函盖章之日起至重向教育公司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止。
6.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
根据法律、法规规定或司法机关、监管机构的要求，我方可披露相应的保密信息，此时我方的披露不视为违反保密义务。
7.费用承担
我方履行本承诺函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我方自行承担。
8.争议解决
因本承诺函引起或与本承诺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各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如果不能解决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该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9.其他约定
10.1本承诺经我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10.2我方所做出的承诺，不受相关协议是否签订、解除、目的实现等情况的影响。我方所做出的承诺具有不可撤销性，不能撤回、变更且不能声明作废。



承诺人（签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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